
法規名稱：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2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4日臺北市政府（111）府法綜字第 1113025110號令修正公布

名稱及全文 33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新名稱：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管理本市零售市場，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市場處）。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零售市場，指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核准設立

，於本市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式，供蔬、果、

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

零售市場，分為公有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公有市場）及民有零售市場（以

下簡稱民有市場）。

第 4 條

公有市場之自治組織及民有市場之管理委員會，應就其營業場所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

第二章  公有市場

第 5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應按其位置、面積及營業種類配置，並得視地區需要

，劃分時段提供使用。

前項攤（鋪）位提供使用原則，由市場處定之。

第 6 條

公有市場之攤（鋪）位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原與市場處訂有使用市場攤（鋪）位契約者。

二、基於特殊需要經市場處輔導安置者。

三、取得一般性攤販營業許可者。

四、市場處公開招標者。

前項使用人，自收受市場處通知取得攤（鋪）位使用資格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未辦理簽訂契約手續者，視同放棄使用資格。

第 7 條

申請使用公有市場攤（鋪）位，應填具申請書，向市場處提出；經核准後

，應參加公有市場攤（鋪）位分配，並簽訂契約，違者視同放棄使用資格

。

前項申請使用人應於簽訂契約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加入公有市場自治組織

成為會員後，始得營業。但屬新建公有市場者，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公有市

場攤（鋪）位後，應於簽訂契約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成立公有市場自治組

織，並於公有市場自治組織成立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成為會員後，始得營業

。

營業後未經市場處核准，不得擅自停業。

第一項申請人，須依民法規定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且設籍在本市。申請攤

（鋪）位，除經市場處核准者外，以一戶一攤（鋪）位為原則。

第一項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公有市場攤（鋪）位後，應自行經營，不得轉租

或分租，非滿二年不得轉讓。

第 8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之使用期限，以四年為限。

前項使用期限屆滿時，原使用人得於期滿六個月前申請繼續使用；市場處

應在使用期限屆滿前為准否繼續使用之決定。

第 9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按期繳納使用費及自治組織管理費。使用期



限屆滿尚未繳清者，不得申請或繼續使用。

前項自治組織管理費之計算方式，由自治組織訂定，並送市場處備查。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屆期未繳納第一項使用費者，市場處應自繳納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所滯納數額之百分之一加徵滯納金；滯納

金加徵額不得超過應繳納使用費金額之百分之十五。

第 10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得變更使用人名義：

一、使用人死亡，其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互推一人申請變

    更者。

二、使用人因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年老體弱，不能親自經營，其共同

    生活之配偶及直系親屬，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互推一人申

    請變更者。

第 11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停業七日以上者，應經市場處核准；每次停業

不得逾十四日，同一年度內累計不得逾四個月。停業期間，使用人應依規

定繳納使用費及自治組織管理費。

因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等特殊情事，經市場處核准者，不受前項停業期間

之限制。

第 12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利用原有設備營業，未經市場處核准，不得

變更位置、規格及營業種類。如需增加裝置或設備時，應事先繪具圖說敘

明理由，報經市場處同意後，始得添置。

前項增加之裝置或設備於契約終止時，應即無條件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

；經通知限期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屆期仍不履行者，市場處得代為拆除

，其費用由使用人負擔。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 13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阻撓市場改建或整修工程。

二、不得將攤（鋪）位作為債權擔保之標的物。

三、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市場處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或關於市

    場經營狀況之調查。

四、應受市場處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及輔導。

五、應配合市場定期全面清掃或消毒。

六、不得有妨害衛生、清潔、違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七、營業時間不得逾自治組織之規定。

八、市場內之攤臺、貨物陳列架及營業設施應依規劃設置。

九、攤（鋪）位及供出售之物品應排列整齊，並不得超越規定界線或占用

    通道。

十、非飲食攤（鋪）位禁止在攤（鋪）位使用生火器具。

十一、不得將攤（鋪）位全部或一部改供其他用途或兼作住家使用。

十二、不得損壞建築物或相關設施設備。

十三、陳售之物品應公開標價。

十四、應於適當場所自備不漏水容器貯存廢棄物，並當日清運。

十五、應按月繳清分攤之水電費及清潔費。

十六、販賣生鮮魚、肉、家禽類之攤（鋪）位，應設置冷藏（凍）設備。

十七、自治組織會員大會決議事項。

十八、其他經市場處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14 條

市場處得置管理人員，辦理下列公有市場管理工作：

一、市場公共安全維護之監督。

二、市場公共秩序維持之監督。

三、市場環境衛生管理之監督。



四、市場公共設施維護之監督。

五、攤（鋪）位使用費之催繳。

六、攤（鋪）位使用人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之舉發及處理。

七、市場及其周圍違規攤販之舉發。

管理人員辦理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得請警察、消防、環境保護及衛

生等相關機關協助辦理；被請求之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 15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組成自治組織，受市場處監督，執行下列事

項：

一、市場公共安全之維護。

二、市場公共秩序之維持。

三、市場環境衛生之管理。

四、市場公共設施之維護。

五、攤（鋪）位使用人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之舉發及處理。

六、市場及其周圍違規攤販之舉發。

七、其他市場處規定之事項。

前項自治組織執行市場管理事項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攤（鋪）位使用人繳交之自治組織管理費。

二、接受補助或捐助。

三、其他服務收入。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未在規定設置時間成立自治組織者，市場處應

令其限期成立；屆期未成立者，得終止契約，並收回攤（鋪）位。

第 16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書面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廢止攤（鋪）位使用許可，並終止契約，收回攤（鋪）位：

一、有第十條各款所定情形而未於期限內申請變更使用人名義。



二、逾使用費及自治組織管理費繳納期限達二個月。

三、自訂定契約翌日起，逾一個月未開始營業。

四、核准停業，一年內累計逾四個月。但符合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不

    在此限。

五、未經核准擅自停業，一年內累計逾一個月。

六、核准停業期滿未復業。

七、取得攤（鋪）位使用許可之日起一個月內，未加入市場自治組織為會

    員。

八、在市場外設攤營業。

第 17 條

公有市場經四分之三以上攤（鋪）位使用人同意，得擬具經營計畫書，報

經市場處核准後，改以單一經營體方式經營，並與市場處簽訂契約；其改

進經營所需之設備，得由市場處予以補助；其補助之規定，由市場處定之

。

未參加前項共同經營之攤（鋪）位使用人，得由市場處輔導轉移，或改配

其他公有市場空攤（鋪）位。

第 18 條

單一經營體於契約期間屆滿時，如欲續約，應於契約屆滿三個月前，擬具

經營管理成效報告書送市場處審議。

經市場處審議經營管理成效報告書，認為其績效不佳者，得不予續約。

第 19 條

單一經營體於契約存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契約或不予續約：

一、單一經營體成立時之原始股東總人數，未達全體股東總人數之二分之

    一。

二、單一經營體成立時之原始股東持有之單一經營體出資額或股份，未達

    資本總額或股份總數之二分之一。



三、公有市場經公告停止使用。

四、其他因應市政需要必須收回公有市場。

前項第一款所稱原始股東總人數，於單一經營體成立時之原始股東移轉出

資額或股份予他人時，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受讓人為原始股東之繼承人、配偶或直系親屬者，不論受讓人之人數

    ，均以原始股東一人計之。

二、受讓人為前款以外之人，均不計入原始股東總人數。

單一經營體成立時之原始股東移轉出資額或股份予前項第一款之人或其他

原始股東，該出資額或股份仍納入第一項第二款原始股東之出資額或股份

。

單一經營體每年應將股東名簿、股權變更清冊、轉讓人及受讓人之關係證

明文件檢送交市場處備查。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經市場處通知限期檢送，屆期仍未檢送，得不予續

約。

第 20 條

市場處依前二條規定終止契約或不予續約時，得按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停

止使用核發補助費自治條例規定之核發標準，核發單一經營體補助費。

前項補助費金額，依單一經營體成立時之原始股東總人數計算。

第三章  民有市場

第 21 條

民有市場所有權人及實際經營者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

成管理委員會，受市場處之監督，執行下列事項：

一、市場公共安全之維護。

二、市場公共秩序之維持。

三、市場環境衛生之管理。

四、市場公共設施之維護。



五、攤（鋪）位使用人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之舉發及處理。

六、市場及其周圍違規攤販之舉發。

七、其他經市場處規定之執行事項。

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市場管理委員會為會員，始得營業。

第 22 條

民有市場之攤（鋪）位使用人應遵守之事項，準用第十三條第三款至第十

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

第 23 條

民有市場攤（鋪）位以出租為原則，其出租對象應配合市政府有關安置攤

販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罰則

第 24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使用人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者，處當月攤（鋪）位使

用費金額十二倍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當月攤（鋪

）位使用費金額二十四倍罰鍰，並終止契約及收回攤（鋪）位。

前項罰鍰每次裁處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第 25 條

違反第四條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或於保險期間屆滿未予續保，

或投保後無正當理由退保者，處公有市場自治組織或民有市場管理委員會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投保；屆期未投保者，

按次處罰至投保為止。

第 26 條

民有市場所有權人、實際經營者或攤（鋪）位使用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規避、妨害或拒絕組成管理委員會者，市場處應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應勒令停業。

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業仍繼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再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第 27 條

於公有市場內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並得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一、未經許可駕駛汽、機車或騎乘自行車進入公有市場，或違規停放。

二、於公共空間堆放雜物。

三、隨地丟棄垃圾或其他廢棄物。

四、污染市場環境，致影響市場營運。

前項第一款情形，市場處得將違規停放之汽、機車及自行車移置其他處所

。

第 28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六款、第十二款至

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之一者，除由市政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有關法律規定予以處罰外，市場處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三

日以上七日以下之停業處分。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三次以上者，終止契約，

並收回攤（鋪）位。

第 29 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七款至第十一款及第十七款

規定之一者，市場處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一日以上三日以

下之停業處分，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 30 條

民有市場之攤（鋪）位使用人，違反第二十二條準用第十三條第三款至第

十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之一者，除由市

政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關法律規定予以處罰外，市場處應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三日以上七日以下之停業處分，並得按次處



罰至改正為止。

第五章  附則

第 31 條

零售市場管理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公布施行前，市政府核准

設立於本市都市計畫非市場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式，供蔬、

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準用本自治條例及市

政府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授權訂定之法規。

第 32 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市場處定之。

第 33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